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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ntroduction

� 2015年5月8日，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展示《赤鱲角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S/I-CLK/13》(大綱草圖)，供公眾查閱
On 8.5.2015, the draft Chek Lap Kok OZP No. S/I-CLK/13 was 
exhibited for public inspection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 在法定展示期內，共收到12,220份申述書及346份意見書
During the public inspection period, 12,220 representations and 346
comments were received

� 其中十一名申述人其後表示未有就草圖提交任何申述書，故有效的申述
書為12,209份
11 representer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y did not make any submission 
in respect of the draft OZP.  Hence, there is a total of 12,209 valid
re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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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Background
日期 Date 重要事項 Milestones

2010年年底
Late 2010

機管局制訂《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2030規劃大綱》)
AAHK drew up the “HKIA Master Plan 2030” (MP2030) 

2012年3月
March 2012

行政會議原則上批准機管局採用擴建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這個方案，作為機場的規劃方向
The Executive Council (ExCo) gave approval in-principle for AAHK to adopt the 3RS a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ption for HKIA for planning purpose

之後，機管局便展開所需的規劃工作，包括進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環評」)，以及擬訂
相關的設計細節和融資安排
Since then, AAHK has embarked on the necessary planning work, namely, the statutor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the associated design details and the financial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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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7日
7.11.2014

環境保護署署長(「環保署署長」)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批准三跑道系統
的環評報告，並於同日在有附帶條件下發出環境許可證
The 3RS EIA Report was approved by the DEP under the EIA Ordinance. The 
Environmental Permit (EP) was also granted with conditions on the same day.

2015年3月17日
17.3.2015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確認必須進行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
CE in C affirmed the need for the 3RS project

2015年4月10日
10.4.2015

香港機場管理局向城規會簡介三跑道系統的發展建議
AAHK provided a brief overview on the proposed 3RS development to the Board

2015年4月17日
17.4.2015

城規會轄下的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經考慮後同意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議修訂，以
便進行機場三跑道系統發展計劃
the Rural and New Town Planning Committee of the Board considered and agreed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ZP to facilitate HKIA 3RS development.

2015年5月8日
8.5.2015

同一時間，三跑道系統的填海計劃根據《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第127章)刊憲
In parallel, the 3RS reclamation scheme was gazetted under the Foreshore and Sea-bed 
(Reclamations) Ordinance (FS(R)O) (Cap. 127) 



背景 Background
機管局在公布《2030規劃大綱》後，一直積極聯絡各界持份者，徵詢他們對機場發展計劃的意見。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MP2030, AAHK reached out to a wide spectrum of stakeholders to seek 
their views on the airport’s development plans

� 超過1,400次公眾活動
over 1,400 engagement activities

� 成立四個技術研討小組
set up 4 Technical Briefing Groups

� 成立五個社區聯絡小組
set up 5 Community Liaison Groups

� 2014年6月20日至7月19日期間，當局按照環評條例的規定，把三跑道系統的環評報告公開讓公眾查閱
The 3RS EIA report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between 20.6.2014 and 19.7.2014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IA Ordinance

� 巡迴展覽
roving exhibition

� 兩場公眾論壇
2 sessions of public forum

� 2015年3月開始，機管局展開新的一輪公眾溝通和參與活動
A new round of communication and engagement campaign has been launched by AAHK since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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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三跑道系統的司法覆核
Judicial Reviews (JRs) in relation to 3RS

� 共有五宗司法覆核申請表示反對機管局、環保署署長及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就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所作的決定
A total of five JRs lodged against the decisions of AAHK, DEP and 
CE in C in relation to the 3RS project

� 還有一宗由一名提意見人(C340)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針對的是草圖
的申述程序和諮詢安排的申述程序和諮詢安排
Another JR lodged by a commenter (C340) has also been received 
against the representation procedure and consultation arrangement 
of the draft OZP

� 法院已向其中兩宗司法覆核申請給予許可，其餘的(包括一宗由提意見
人(C340)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則尚未給予許可
The Court has granted leave to two JRs, but not yet granted leave to 
the remaining JRs (including the one lodged by the commenter 
(C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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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和意見 Representations & Comments

支持
Support

反對
Oppose

申述 (12,209)

Representations

總數 Total: 4

•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 The Hong Kong 
Shipper’s Council (R1)

•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in 
Hong Kong (R2) 

• 個別人士Individual (R3) 
• 香港公路學會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Highways and Transportation (R4) 

總數 Total: 12,205

• 立法會議員 LegCo Members
• 區議員 DC Members
• 政黨成員 Political Party members
• 關注組織／團體 Concern groups/ 
organisations

• 個別人士 Individuals

Highways and Transportation (R4) 

意見 (346)

Comments

總數 Total:126

• 專業學會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 區議員 DC Members
• 航空公司／與航空或旅遊業相關的公
司／組織 Airlines/aviation or tourism 
related companies/ organisations

• 區內組織 Local organisations
• 同業公會 Trade associations
• 關注組織／團體 Concern groups/ 
organisations

• 職工會 Trade unions
• 個別人士 Individuals

總數 Total: 220

•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AAHK) (C1)

• 環保／關注組織 Green/concern groups
• 荃灣區區議員 Tsuen Wan DC Member
• 航空公司／與航空或旅遊業相關的公司
／組織 Airlines/aviation or tourism 
related companies/ organizations

• 個別人士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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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地點 Representatio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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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地點 Representation Site

8



支持申述的主要理據
Major Grounds of Supportive Representations

� 發展三跑道系統有助維持機場的競爭力及增長，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
The 3RS would sustain HKIA’s competitiveness and growth to strengthen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hub. 

� 發展三跑道系統為本港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亦可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只是R3) 
The 3RS development would bring tremendous economic benefits and create ample job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 (R3 only)

� 機管局就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所作的環評研究，透徹詳盡，客觀持平。支持劃設新海岸公園的建議
(只是R3) (只是R3) 
The EIA study undertaken by AAHK for the 3RS project is considered a thorough and well balanced 
study. The proposal to designate a new marine park is supported. (R3 only)

� 要解決發展三跑道系統對環境及生態可能造成的影響，填海時可採用免挖式的深層水泥拌合法 (只是
R3及R4)

The potential adverse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impacts of the 3RS development could be overcome 

by adopting deep cement mixing method which is a 

non-dredging technique for reclamation 

(R3 and R4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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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申述的主要理據
Major Grounds of Adverse Representations

發展三跑道系統的需要／現有雙跑道系統的效率和容量
Need for 3RS/Efficiency and capacity of existing 2RS

� 當局未有提供足夠技術評估數據，證明三跑道系統是最可行方案。
There are insufficient technical assessments to justify that 3RS is the most feasible 
option. 

� 有關現有的雙跑道系統容量已達飽和的說法令人存疑。
The allegation that the existing 2RS has reached its maximum capacity is doubtful.The allegation that the existing 2RS has reached its maximum capacity is doubtful.

� 除建設三跑道系統外，還有其他方案也可以提升雙跑道系統的運作效率，例如與區域內
鄰近的機場合作、興建新機場及改善航空交通管理。
There are other options like cooperation with nearby airports in the region, building a 
new airport and improvements in air traffic management to enhanc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2RS instead of establishing 3RS.

� 申述人關注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通車後，會對機場現時提供的短程航班造成競爭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Express Rail Link (XRL) would 
compete with the short-haul flights currently provided in H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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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申述的主要理據
Major Grounds of Adverse Representations

環境及生態關注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oncerns

� 大規模的填海工程，會對自然環境、海洋(包括中華白海豚)生態和漁業資源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
The massive reclamation would brings irreversible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marine (including 
Chinese White Dolphins (CWD)) ecology and the fisheries resources. 

� 在三跑道系統落成後才闢設海岸公園的建議，等同「先破壞，後補償」，是不可接受的。
The proposal of establishing a marine park upon completion of 3RS is not acceptable as it is tantamount 
to “Destroy First, Compensate Later”. to “Destroy First, Compensate Later”. 

� 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會使噪音和空氣污染問題惡化，但當局並沒有提出有效的緩解措施減輕影響。
The 3RS project would aggravate noise and air pollutions but no effective mitigation measure has been 
proposed to alleviate the impacts. 

� 三跑道系統的建造工程對沙洲鷺鳥林有負面影響。
The 3RS construction works would have adverse impact on Sha Chau Egretry

� 興建／發展機場對馬灣、沙螺灣和䃟頭村的自然環境造成了負面影響。
The construction/development of HKIA has caused adverse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Ma 
Wan, Sha Lo Wan and San Tau Village.

11



反對申述的主要理據
Major Grounds of Adverse Representations

交通關注
Traffic concerns

� 當局未有公開三跑道系統的交通影響評估的詳細資料。
No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TIA) on 3RS is 
available for the public. 

� 當局沒有就三跑道系統進行海上交通影響評估和水文影響評估。
There is no Marine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MTIA) and hydrodynamics 
impact assessment conduced for 3RS

� 當局未有按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下稱「國際民航組織」)的規定提供三跑道系統的
航空交通影響評估及其他相關評估資料。
No air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and relevant assessments as requi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for 3RS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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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申述的主要理據
Major Grounds of Adverse Representations

對土地用途及發展的管制不足／成效不彰
Insufficient/Ineffective land use and development controls

� 對修訂項目所涉用途地帶內的准許用途及發展密度的管制非常寬鬆。 「行人捷運系統
車廠」應屬工業用途，不應把之列為經常准許的用途。
The control on the permissible uses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the zones under the Amendment 
Items is very loose. ‘People Mover Depo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industrial use and should not 
be always permitted.

� 由於有關的填海工程仍存在不明朗的因素，城規會實不應進行審議。而且城規會不應修
訂涉及尚未存在的土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The Board should not consider the land use/amend the OZP given the uncertainty 
over the reclamation and on land which has not yet ex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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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申述的主要理據
Major Grounds of Adverse Representations

違反程序公義
Procedural injustice

� 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的環評報告及獲批的環境許可證涉及司法覆核，在法院
仍未就司法覆核作出判決前便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未免過早。
It is premature to amend the OZP until a decision on the JRs is made by the 
Court,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EIA Report and the EP granted for 3RS project 
are subject to JRsare subject to JRs

� 除非有關的法律問題已解決，否則政府不應進行有關填海工程及修訂分區計
劃大綱圖的法定程序。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proceed with the statutory procedures for 
reclamation and OZP amendments until such legal issues are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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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
Other issues

空域問題尚未解決
Unresolved airspace issues

� 三跑道系統建成後，空域的使用不會有限制的假設，令人懷疑。
The assumption of no restriction on the use of airspace upon completion of 3RS is 
doubtful.

� 成立「南珠三角終端區」的建議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一百三十條
The proposal to set up “the Southern PRD Terminal Area” may contravene Article 130 of The proposal to set up “the Southern PRD Terminal Area” may contravene Article 130 of 
the Basic Law

� 若「空牆」限制問題未能解決，三跑道系統所發揮的效用成疑。
The effectiveness of 3RS is doubtful if the “Air Wall” constraint issue could not be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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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
Other issues

成本效益及財政可行性
Cost-effectiveness and financial viability

� 建築費用高昂，可能有超支風險。發展三跑道系統的開支可用於其他有利於市民的政策方面。
The construction cost is extravagant and there may be risk for cost overruns. The 
expenses for 3RS could be used for other policies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 

機管局建議採用的融資安排繞過立法會，不經其審批和監察，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七十三� 機管局建議採用的融資安排繞過立法會，不經其審批和監察，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七十三
條
AAHK’s proposal of 3RS financial arrangement would bypass the approval and monitoring 
of LegCo. Such arrangement may contravene Article 73 of the Basic Law.

� 三跑道系統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未必會令本地勞工受惠，因為航空業及建築業現時已有人手不
足的問題。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3RS may not bring benefits to the local labour 
as there is currently lack of manpower in aviation and construction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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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
Other issues

向受影響的村民作出補償
Compensation to affected villagers

� 自一九九八年機場開始發展／運作，沙螺灣村的小型屋宇申請便一直凍結，
但政府並沒有作出補償／採取緩解措施
Applications for Small Houses within Sha Lo Wan Village have been frozen due to the 
development/operation of HKIA since 1998, and there has been no 
compensation/mitigation measurecompensation/mitigation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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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人的建議
Representers’ Proposals

� 興建一個新機場或把空運貨物業務分流至珠海 (只是R4) 
Building a new airport or diverting air-bound cargo operation to Zhuhai (R4 only)

� 把「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機場」地帶及「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機場服務設施用地」
地帶第一欄的用途改列於第二欄
Transferring the uses in Column 1 to Column 2 under the “OU(Airport)” and 
“OU(Airport Service Area)” zones 

� 規限「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機場」地帶及「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機場服務設施用
地」地帶內作商用樓面面積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the floor area for commercial uses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the floor area for commercial uses 

� 刪除分區計劃大綱圖《註釋》說明頁中的「行人捷運系統車廠」用途
Deleting ‘People Mover Depot’ use in the Covering Notes

� 延遲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決定／擱置三跑道系統發展計劃 (只是R47及R48)
To defer making a decision on the draft OZP/suspend 3RS development (R47 
and R48 only)

� 成立基金推動保衞海洋生態的工作，同時保障本地漁業及沙螺灣村民的利益。
To establish funds to promote protection and safeguard the marine ecology, and 
interests of the local fishery industry and Sha Lo Wan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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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的意見
Comments on Representations

� 機管局(C1)對所有表示反對的申述(R5至R12220)作出以下方面的回應
AAHK (C1) makes responses to all adverse representations (R5 to R12220)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 三跑道系統發展計劃的規劃過程具透明度，並進行了廣泛的公眾溝通和參與計劃
Planning process for 3RS development is transparent. AAHK also implemented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and engagement plan

b. 現有雙跑道系統實際可應付的最高飛機升降量應可增至每小時68架次
The practical maximum capacity of the existing 2RS could be increased to 68 movements per hour.

c. 機管局也曾考慮申述人提出的其他方案，以應付預計的航空交通需求。不過，認為這些方案均不能推進或不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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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AAHK  has considered the alternatives raised by the representers to meet the project air traffic demand, but 
they were neither pursued nor found to be feasible

d. 政府已制訂短、中及長期優化目標和措施，並會在二零二零年前付諸實施，改善珠三角地區的空域結構和航空
交通管制安排，以優化空域的使用和加強安全
The Government has formulated short, medium and long-term optimisation targets and measures for 
implementation before 2020 to improve the airspace structure and air traffic control arrangemen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 to optimise the use of airspace and enhance safety

e. 根據最新的設計，整座二號客運大樓的地基、下層結構及大部分樓宇設備和機場系統設施均可保留；至於其他
樓層則會盡量保留，會進行所需的改建工程，配合二號客運大樓擴建後的布局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esign, the entire T2 foundation, substructures and most of the building services 
facilities and airport system works could be retained; whilst other floor levels will be retained as far as 
possible but with necessary modifications to suit the expanded T2 layout. 



對申述的意見
Comments on Representations

f. 高鐵與三跑道系統其實是相輔相成，兩者可以使跨境鐵路服務和航空業的發展發揮協同作用。
XRL and 3RS are in fact complementary and will create synergy between the cross-boundary railway 
services and aviation industry

g. 機管局預計二零一二至六一年的50年間，三跑道系統帶來的整體經濟收益可達10,460億元(按二零一二年價格計
算)。有關的融資方案已經過政府審核並獲認許。政府信納機管局的融資方案總體上合理且切實可行
AAHK estimates that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s of 3RS would be around 1,046 billion (2012 dollars) over 
the 50-year period from 2012 to 2061. The financial proposals has been vetted and valid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is satisfied that AAHK’s financial proposal is overall reasonable and 
practicable. 

h. 機管局已就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對環境和交通的影響進行了詳細評估，並提出了適當的緩解措施。機管局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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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機管局已就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對環境和交通的影響進行了詳細評估，並提出了適當的緩解措施。機管局一直
積極主動推展其計劃，以符合環境許可證訂明的相關規定。
AAHK has conducted robust environmental and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s for the 3RS project and 
appropriate mitig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 AAHK has been proactively taking forward its plan to 
comply with the respective requirements stipulated in the EP.



對申述的意見
Comments on Representations

� 有126名提意見人(C2至C127)支持那些表示支持的申述(R1至R4)，或主要基於以下理據大致上支持草圖／支持三跑道
系統
126 commenters (C2 to C127) support the supportive representations (R1 to R4) or generally support the draft 
OZP/3RS mainly on the following grounds:

a. 現有的雙跑道系統的容量即將飽和，因此有迫切需要發展三跑道系統。
There is an imminent need for development of 3RS in view of the soon-to-be saturated capacity of the current 

2RS. 

b. 三跑道系統會成為香港經濟的推動力
The 3RS will act as an impetus to the econom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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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三跑道系統發展再加上周邊各項新的發展和基礎設施發揮協同作用，有助建立一個新旅遊樞紐
The 3RS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the surrounding new developments and infrastructures will create a synergy 

effect for a new tourism hub

d. 若然三跑道系統未能落實，航空網絡便會因為未能增加直航的航點和航機班次而萎縮
If 3RS cannot be implemented, the aviation network will be shrunken due to failure in increasing the direct flight 

destinations and flight frequencies

e. 機管局如能運用最新的科技，並落實所建議的緩解措施，應可以令環境所受到的影響減至最少
AAHK will be capable to minimis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with deployment of latest technology, proposed 

mitigation measures

f. 一些提意見人同意機管局現時提出的「共同承擔」融資方案
Some commenters agree with AAHK’s current financial proposal of “joint contribution”



對申述的意見
Comments on Representations

� 其餘提意見人(C128至C346)有些反對支持申述(R1至R4)，有些則表示支持反
對申述(R5至R12220)。這些意見的理據大致與反對申述所提出的相似
The remaining commenters (C128 to C346) either object to the supportive 
representations (R1 to R4) or support the adverse representations (R5 to 
R12220).  The grounds of comments are largely the same as those raised in 
the adverse re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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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理據的回應
Responses to Grounds of Representations

發展三跑道系統的需要
Need for 3RS

� 由於機場容量的瓶頸是跑道的飛機起降容量，故此擴建中場範圍並不會提升機場的整體處理能力。長
遠而言，爲了應付長遠的航空交通需求，實有必要在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
Expansion of the midfield will not increase the airport’s overall handling capacity as the bottleneck 
lies in the airport’s runway capacity. A third runway is still needed to meet long-term traffic demand.

� 香港的機場若不落實如三跑道系統計劃，最終香港作為航空樞紐的競爭力，將落後於其主要競爭對手。
Without a major expansion plan like 3RS at HKIA, Hong Kong will eventually lose out on its Without a major expansion plan like 3RS at HKIA, Hong Kong will eventually lose out on its 
competitiveness as an aviation hub to major competitors.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七日確認香港必須進行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
The need for 3RS was also reaffirmed by CE in C on 17 March 2015.

高鐵與短程航班的競爭問題
Competition between XRL and the short-haul flights

� 面臨高鐵競爭的區域性內地航線，其客運量只佔機場二零一四年的總客運量約4%。當局認為高鐵應
不會對機場構成重大負面影響。
The regional mainland routes affected by XRL only contributes about 4% of HKIA’s passenger 
throughput in 2014. The potential adverse impact from XRL on HKIA would unlikely be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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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理據的回應
Responses to Grounds of Representations

現有雙跑道系統的效率和容量
Efficiency and capacity of existing 2RS

� 當雙跑道系統達到每小時最高實際容量後，再增加每年飛機升降量的空間便非常有限。
Once the maximum hourly practical capacity is reached, there is little room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annual 
air traffic movements of the 2RS. 

� 由於機場容量的瓶頸是跑道的飛機起降容量，故此擴建中場範圍並不會提升機場的整體處理能力。
Expansion of the midfield will not increase the airport’s overall handling capacity as the bottleneck lies in 
the airport’s runway capacity. 

� 提高現有雙跑道系統容量的其他方案，回應如下:
Responses to the alternatives to increase the existing 2RS capacity are summarised as follows:

A. 與區域內鄰近的機場合作 Collaboration with nearby airports in the region

香港不能依賴鄰近機場來解決本身機場的容量問題。
Hong Kong cannot rely on its neighbouring airports to help solve its capacity problem

B. 削除大嶼山東北部的山峯 Removing the peaks in northeastern Lantau

這建議不可行，因為大嶼山重要的基建設施及地標都得遷移。
This proposal is not feasible as major infrastructure and landmarks on Lantau would have to be re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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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理據的回應
Responses to Grounds of Representations

C. 減少飛往非熱門地點的航班數目 Reducing flights to less popular destinations

這建議對機場的整體交通量會有深遠的影響。此外，旅客的選擇亦會因此而減少，並會損及本港整體經濟利益
It will have wide ramification to HKIA’s overall traffic, and also run counter to consumer choices and undermine the 

overall economic interests of Hong Kong.

D. 採用廣體飛機 Use of wide-bodied aircrafts

不論機場營運者還是各地政府，都不應作出強制規定，而且不必要的干預亦會損害機場和航空公司的營運效率。事
實上，香港國際機場採用廣體飛機的比率已是全球第二高(達62.1%)
It is not for the airport operators or governments to dictate such decision, not to mention that unnecessary 
interference will undermin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of both airports and airlines. In fact, HKIA is already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fficient airport that has the second-highest proportion of wide-bodied aircraft (62.1%)

E. 提供更多／改善地勤支援設施 Provision/improvement of additional ground support facilities

為了在中短期內提升機場的地面處理能力，機管局正全力推展中場範圍發展計劃，增設20個停機位，期望每年額外
處理1 000萬人次的旅客
To increase ground handling capacity in short to medium terms, AAHK is pushing ahead with the Midfield 

Development Project, which will provide 20 additional parking stands to serve an additional 10 million passengers 

each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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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理據的回應
Responses to Grounds of Representations

環境及生態關注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oncerns

� 環保署署長認為，三跑道系統環評報告已充分處理所有這些問題，符合環評研究概要及根據
環評條例發出的技術備忘錄的要求。
DEP considers that all these concerns are adequately addressed in the 3RS EIA Repor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IA Study Brief and the EIA Ordinance-Technical 
Memorandum

� 擬議的機場擴建藍圖已儘量減少填海範圍，並在報告中提出以設立海岸公園作為一種補償措
施，以提供一個受保護的海洋生態棲息地。
The footprint of the airport expansion layout has been minimised and a marine park as a 
compensatory measure has been proposed in the EIA report which will provide a protected 
habitat for the marine ecology. 

� 環評報告中已建議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以減輕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對中華白海豚生活環境、
沙洲鷺鳥林和沙螺灣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可能產生的噪音和空氣污染問題。
Appropriate mitig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mitigate the potential adverse 
impact of 3RS project on CWD habitat, Sha Chau Egretry and Sha Lo Wan,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adverse noise and air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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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理據的回應
Responses to Grounds of Representations

交通關注
Traffic concerns

� 運輸署署長認為，三跑道系統對機場內各道路和毗連的道路網造成的整體交通影響，直至二零二六年
之前仍屬可以接受。政府確認有需要多建一條道路通往機場。政府會持續監察及檢討二零二六年後的
交通情況。
C for T considers that the overall traffic impact to roads within HKIA and adjoining road network 
arising from 3RS is considered acceptable by 2026. The Government acknowledges the need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HKIA, the traffic situation beyond 2026 would be constantly monitored 
and reviewed.and reviewed.

� 海事處表示，海上交通影響評估的結果確認只要實施海上交通緩解和改善措施，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
不會對海上航行構成任何無法克服的風險。
MD advises that the findings of the MTIA affirmed tha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ommended 
marine traffic mitigation and enhancement measures, the 3RS project would not pose any 
insurmountable navigational risk.

� 民航處已按照國際民航組織的指引實施安全管理系統。並會在適當階段因應三跑道系統進行所需的安
全風險評估。
CAD has implemented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ICAO guidelines and 
would ensure necessary safety risk assessment for 3RS will be conducted at appropriate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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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理據的回應
Responses to Grounds of Representations

對土地用途及發展的管制不足／成效不彰
Insufficient/Ineffective land use and development controls

� 擬備草圖的目的是要把赤鱲角的發展項目納入規劃管制範圍
The draft OZP is prepared to put the development of Chek Lap Kok under planning 
control. 

� 草圖上各個土地用途地帶，及《註釋》說明頁的修訂，是為了配合機場的各項發展而劃定，
令機場的運作發展可以有最大的彈性。令機場的運作發展可以有最大的彈性。
The zonings designated on the draft OZP and the amendments to the covering Notes 
aim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KIA, and to allow maximum flexibility for airport 
operational development. 

� 因為擬議的用途與現時機場的相同，總樓面面積／建築物高度沒有規限，使機場的發展可
以有最大的彈性。
As the proposed uses of the amendment sites are the same as the existing HKIA, no 
GFA/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s imposed on these zonings to allow maximum flexibility 
for airpor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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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理據的回應
Responses to Grounds of Representations

對土地用途及發展的管制不足／成效不彰
Insufficient/Ineffective land use and development controls

� 把「行人捷運系統車廠」納入為草圖範圍內經常准許的用途，是為了配合現有及新設的自動化行人捷運系統所
提供的服務，此系統是機場及三跑道系統必需的設施。。
Incorporating ‘People Mover Depot’ on top of the existing ‘People Mover Track’ as an use that is always 
permitted is to facilitate the services of the existing and new automated people mover system which is an 
essential facility at HKIA and the 3RS.

� 同時於憲報公布擬議的填海工程及填海區的土地用途，可確保能在同一時間就擬議的填海工程和相關的土地用
途諮詢公眾，而城規會亦可在填海工程根據《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刊憲／授權進行之前，審議這份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
Concurrently gazette reclamation and land use proposals on the reclamation will ensure that the public is 
consulted concurrently on both the proposed reclamation and the associated land uses, and that the Board 
can consider the draft OZP before the reclamation is gazetted/authorised under the FS(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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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理據的回應
Responses to Grounds of Representations

違反程序公義
Procedural injustice

� 據律政司表示，除非法院指示將該司法覆核申請所關乎的法律程序擱置，否則這些司法覆核申請並不構成任何法例上
的限制，阻止城規會繼續進行條例下規定的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修訂程序。
DoJ advises that the JR applications concerned do not constitute legal restriction prohibiting the Board from 
continuing the ongoing statutory amendment process of the OZP under the Ordinance, unless and until the Court 
directe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stay of the proceedings to which the JR application relates. 

公眾諮詢工作欠善
Improper public consultationImproper public consultation

� 機管局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至九月期間就《2030規劃大綱》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收集公眾對機場未來發
展的意見。
AAHK conducted a 3-month public consultation exercise on MP2030 between June and September 2011 to seek 
public view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KIA.

� 機管局致力向各界介紹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又定期舉行三跑道系統的簡介會及機場參觀活動，讓多方持份者參與
AAHK had reached out to promote the 3RS project and conducted regular 3RS briefings as well as airport visits for 
a broad range of stakeholder groups

� 機管局亦曾出席立法會數場公眾聆聽會，闡釋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的有關事宜。
There have also been several public hearings at the LegCo where AAHK attended to explain issues concerning the 
3R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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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問題的回應
Responses to Other Issues
空域問題尚未解決
Unresolved Airspace issues

� 二零零四年，中國、香港及澳門有關當局組成了三方工作組，制訂措施改善珠三角地區的空域結構和航空交通管理安
排。民航處會確保有關安排符合《基本法》有關條文。
A working group between the authorities of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has been set up in 2004 to 
formulate measures to rationalise the airspace structure and air traffic management arrangements in the PRD 
region. CAD will ensure that the arrangements made ar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成本效益及財政可行性
Cost-effectiveness and financial viability

� 機場三跑道計劃可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惠及市民
The 3RS would create tremendous job opportunities which are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

� 由於機管局建議的融資安排並不涉及稅收或公共開支，所以《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並不適用。
Since the financing arrangement proposed by AAHK does not involve taxation or 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quirements under Article 73 of the Basic Law are not applicable

� 機管局正檢討預計所需的建築工人數目，以確保能適時提供人手，應付日後三跑道系統施工時的需求。當局亦提出了
多項措施支援航空業人員的培訓和發展，包括在二零一四年成立1億港元的「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
AAHK is reviewing its projected construction labour requirement to ensure timely provision of labour to meet the 
future demands of 3RS construction.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various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personnel, including the HK$100 million “Maritime and Aviation Training Fund” established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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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問題的回應
Responses to Other issues

向受影響的村民作出補償
Compensation to affected villagers

� 向受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影響的村民作出補償的問題與這次對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作的修
訂無關
The issue on compensation to the villagers affected by the 3RS project is not related
to the OZP amendmentsto the OZP amendments

� 地政總署離島地政專員表示，涉及的飛機噪音預測25等量線範圍以外的小型屋宇申請，
將會根據適用的程序恢復進行。
LandsD advises that the Small House applications outside the NEF25 contour would
be resu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rocedures.

� 機管局亦已透過「機場鄉郊環境改善計劃」，為北大嶼山七條鄉村(包括沙螺灣)提供一
次性的特惠金，協助改善村民的居住環境。
AAHK has also offered a one-off ex-gratia payment, in the form of “HKIA Village 
Home Improvement Scheme” to seven villages in North Lantau, including Sha Lo 
Wan, to help improve villagers'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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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
Responses to Representers’ Proposals

興建一個新機場或把空運貨物業務分流至珠海
Building a new airport or diverting air-bound cargo operation to Zhuhai

� 在香港採用雙機場的運作模式，成本不單非常高昂，而且運作亦欠效益。
The twin airport operation in Hong Kong would be highly costly and operation-wise inefficient.

� 有關把航機分流往其他機場的建議，是不屬於香港的空管管轄範圍
The suggestion to funnel flights to other airports is outside Hong Kong’s jurisdiction

修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註釋》修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註釋》
Amendments to the Notes of the draft OZP

� 修訂項目涉及的土地用途地帶及相關的用途，基本上與現時機場範圍內的土地用途地帶一樣，讓機
場的運作發展可以有彈性。因此，從土地用途規劃的角度而言是恰當的。
The proposed land use zonings and associated land use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ose currently 
designated to the area covering the existing HKIA to allow flexibility for airport ope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are considered appropriate from the land use planning perspective. 

� 把「行人捷運系統路軌及車廠」列為經常准許的用途是為了配合建議闢設的一個綜合維修車廠，為現
有及新設的自動化行人捷運系統提供服務，此系統是機場及三跑道系統必需的設施。
The ‘People Mover Track and Depot’ proposed to be incorporated as uses always permitted is to 
facilitate the proposal to set up an integrated maintenance depot to serve the existing and new 
automated people mover system, which is an essential facility at HKIA and the 3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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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
Responses to Representers’ Proposals

其他建議
Other Proposals

� 機管局會成立獨立的改善海洋生態基金，保育香港及珠江口水域內的海洋生物(尤其是
中華白海豚) ; 亦會成立獨立的漁業提升基金，支援漁業及增加漁業資源。
AAHK will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Marine Ecology Enhancement Fund for the AAHK will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Marine Ecology Enhancement Fund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marine life particularly the CWD, and an independent Fisheries 
Enhancement Fund to support the fishing industry and enhancing fisheries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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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的意見 PlanD’s Views

� 備悉R1至R4表示支持的意見
Noted the supportive views of R1 to R4

� 不支持R4餘下部分的意見及R5至R12220的申述
Does not support the remaining views of R4 and the representations of R5至R12220

� 不應順應這些申述修訂草圖不應順應這些申述修訂草圖
Should not amend the draft OZP to meet the re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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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V  

《赤鱲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I - C L K / 1 3》  
申述的理據／申述人的建議的摘要及  

規劃署的回應  

組別編號 1 
申述編號  

申述的理據／建議  規劃署的回應  

表示支持的申述  
A ( R 1 至 R 4 )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 ( 下稱「文件」 ) 第
4 . 2 段。  

( 1 )  申述的理據  
備悉。  

( 2 )  申述人的建議  
見文件第 6 . 2 5 段。  

表示反對的申述  
發展三跑道系統的需要／現有雙跑道系統的效率和容量  
B 6 至 B 1 3 、

B 1 5 及 B 1 6  
見 文 件 第 4 . 3 ( a ) 至
( d ) 段。  

( 1 )  發展三跑道系統的需要  
見文件第 6 . 7 至 6 . 1 2 段。  

關 於 港 深 港 高 鐵 （ 下 稱 「 高

鐵 」 ） 和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下 稱

「機場」）提供的短途航班之間

的競爭的關注，須注意的是，可

能面臨高鐵競爭的區域性內地航

線 2，其客運量只佔機場二零一

四年的總客運量約 4 % 。高鐵應

不 會 對 機 場 構 成 重 大 的 負 面 影

響。相反，高鐵或可連達主要城

市周邊的那些未必設有機場和國

際航班服務的二三線地點，將有

助擴大機場的載客範圍。再者，

發 展 高 速 鐵 路 亦 可 提 升 旅 遊 意

欲，擴大鐵路和航空運輸的整體

R 3 9 0 、

R 3 3 4 3 、

R 3 6 4 8 、

R 3 6 4 9 、

R 3 6 5 2 、

R 3 6 5 3 、

R 3 7 2 1 、

R 3 7 6 0 、

R 3 7 6 1 、

R 3 7 9 7 、

R 3 8 0 3 、

R 3 8 0 5 、

R 3 9 8 0 、

R 3 9 8 1 、  
R 4 0 2 7 、

R 1 2 0 2 0 、

1  申 述 組 別 的 索 引 見 附 錄 。  
2  包 括 汕 頭 、 長 沙 、 南 寧 、 廈 門 、 武 漢 、 南 京 、 南 昌 及 福 州 等 目 的 地 。  

I V - 1  

                                                 



組別編號 1 
申述編號  

申述的理據／建議  規劃署的回應  

R 1 2 0 7 2 及

R 1 2 1 5 1  
市場規模。  

 
( 2 )  現有雙跑道系統的效率和容量  

見文件第 6 . 1 3 及 6 . 1 4 段。對

申述人就雙跑道系統容量所提出

的個別關注，回應如下：  

a .  與區域內鄰近的機場合作  

國 際 航 空 業 受 嚴 格 規 管 ， 而

且 必 須 遵 守 各 地 政 府 有 關 當

局 之 間 簽 訂 的 雙 邊 《 民 用 航

空運輸協定》 ( 下稱「雙邊民

航協定」 ) 。這些協定屬國際

條 約 ， 為 雙 邊 民 航 夥 伴 之 間

的 定 期 航 班 服 務 訂 立 框 架 。

特區政府獲中央人民政府 ( 下
稱「中央政府」 ) 根據《基本

法 》 授 權 ， 可 因 應 本 港 航 空

業 和 本 地 航 空 公 司 需 要 ， 與

民 航 夥 伴 磋 商 航 空 交 通 權 。

中 央 政 府 則 與 其 本 身 的 雙 邊

夥 伴 簽 訂 雙 邊 民 航 協 定 ， 訂

明 有 關 的 各 個 協 議 航 班 目 的

地 。 一 般 而 言 ， 雙 邊 民 航 協

定 一 律 以 雙 邊 夥 伴 平 等 交 換

航 空 交 通 權 為 基 礎 。 某 一 空

管 管 轄 區 所 得 的 權 利 ， 只 可

由 該 管 轄 區 的 指 定 航 空 公 司

行 使 。 假 如 認 為 個 別 機 場 或

政 府 機 關 可 隨 意 把 航 機 分 流

往其他機場 ( 按定義是在香港

的空管管轄區以外 ) ，是妄顧

現實而且絕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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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往 返 香 港 的 定 期 航 班 服

務，是由航空公司 ( 而非政府

或機場 ) 因應市場情況，在符

合 雙 邊 民 航 協 定 框 架 的 情 況

下 ， 決 定 所 提 供 的 航 空 運 輸

服 務 量 ( 包 括 目 的 地 和 班

次 ) 。假如有航空公司被迫終

止 香 港 和 內 地 之 間 某 些 特 定

航 點 或 短 程 航 點 的 航 班 服

務 ， 定 會 有 損 相 關 航 空 公 司

的 財 政 收 益 。 而 且 ， 航 班 目

的 地 的 選 擇 減 少 ， 旅 客 需 要

轉 乘 非 直 航 航 班 或 轉 往 鄰 近

機 場 ， 會 為 他 們 帶 來 不 便 ，

損 害 機 場 作 為 國 際 及 區 域 航

空樞紐的地位。  

根據「Strategic Access」在 二 零

一 一 年 進 行 的 研 究 顯 示 ， 在

十 二 個 有 兩 個 或 以 上 機 場 的

城 市 中 ， 即 使 其 大 部 分 機 場

均 在 同 一 空 管 管 轄 區 內 ， 亦

沒 有 一 個 有 意 義 的 合 作 例

子 。 因 為 如 果 旅 客 要 到 另 一

機 場 轉 機 ， 連 同 來 回 兩 個 機

場 的 交 通 接 駁 時 間 ， 轉 機 所

需 的 時 間 便 會 較 長 ； 相 比 在

同 一 個 機 場 轉 機 所 需 預 留 的

時間 ( 以香港國際機場為例，

目前少至 5 0 分鐘 ) ，根本無

法競爭。  

此 外 ， 與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機 場

合作並不能取代擴建機場成為

三 跑 道 系 統 。 大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五 個 機 場 正 因 應 市 場 需 求

I V - 3  



組別編號 1 
申述編號  

申述的理據／建議  規劃署的回應  

進 行 擴 建 計 劃 。 不 過 根據

「 IATA Consulting 」的 資 料 顯

示 ， 即 使 計 及 該 五 個 機 場 客

運 量 的 預 期 增 幅 ， 它 們 於 二

零 三 零 年 的 總 供 應 量 仍 未 能

滿足預測的 8  2 0 0 萬人次客

運需求量。  

總 括 而 言 ， 香 港 不 能 依 賴 鄰

近 機 場 來 解 決 本 身 機 場 的 容

量問題。  

b .  削除大嶼山東北部的山峯  

削 去 大 嶼 山 東 北 部 的 高 山 峯

頂 的 建 議 ， 既 不 切 實 際 ， 亦

不 可 行 。 按 一 九 九 二 年 《 新

機場總綱計劃》 ( 下稱「《總

綱計劃》」 ) 建議，削除大嶼

山 東 北 部 的 大 陰 頂 和 花 瓶

頂 ， 可 減 少 對 飛 機 引 擎 失 去

動 力 時 的 爬 升 限 制 ， 但 在 獨

立 混 合 起 降 模 式 運 作 下 ， 並

不 能 增 加 航 機 升 降 量 ， 令 機

場 雙 跑 道 系 統 容 量 進 一 步 提

升 。 據 民 航 處 表 示 ， 假 如 雙

跑 道 系 統 以 獨 立 混 合 起 降 模

式 運 作 ， 同 時 又 要 符 合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的 安 全 標 準 ／ 規

定 ， 則 大 嶼 山 大 部 分 高 山 峯

頂 便 須 削 平 。 那 麼 ， 大 嶼 山

重 要 的 基 建 設 施 及 地 標 ， 例

如 昂 坪 纜 車 、 天 壇 大 佛 和 寶

蓮禪寺等，都得遷移。  

c .  減 少 飛 往 非 熱 門 地 點 的 航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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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在 雙 邊 民 航 協 定 的 框 架 下 ，

航 空 公 司 ( 並 非 機 場 或 政 府 )
可 因 應 市 場 需 求 和 經 營 能

力 ， 決 定 所 提 供 的 定 期 航 班

服 務 的 目 的 地 、 航 線 及 班

次 。 擁 有 四 通 八 達 的 航 線 網

絡 ， 對 維 持 機 場 作 為 國 際 及

區 域 航 空 樞 紐 的 地 位 ， 有 關

鍵 的 作 用 。 取 消 網 絡 內 任 何

航 線 ， 對 機 場 的 整 體 交 通

量 ， 尤 其 是 轉 機 ／ 過 境 交 通

量 ( 佔機場處理量相當大的比

重 ) ， 會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此

外 ， 旅 客 的 選 擇 亦 會 因 此 而

減 少 ， 並 會 損 及 本 港 整 體 經

濟利益。  

d .  採用廣體飛機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已 是 全 球 最 有

效率的機場之一 3，採用廣體

飛 機 的 比 率 更 是 第 二 高 ( 達
6 2 . 1 % ) 。再者，在機場升降

的 機 種 組 合 是 市 場 需 求 使

然 ， 並 由 航 空 公 司 決 定 ， 不

論 機 場 營 運 者 還 是 各 地 政

府 ， 都 不 應 作 出 強 制 規 定 ，

而 且 不 必 要 的 干 預 亦 會 損 害

機 場 和 航 空 公 司 的 營 運 效

率。  

3  機 場 效 率 以 工 作 量 單 位 量 度 。 一 個 工 作 量 單 位 相 等 於 一 名 旅 客 或 1 0 0 公 斤 貨 物 。 根

據 國 際 機 場 協 會 二 零 一 四 年 《 全 球 機 場 交 通 量 報 告 》 ， 在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升 降 的 每

架 航 機 的 平 均 工 作 量 單 位 達 2 6 7 個 ， 是 全 球 最 有 效 率 的 機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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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提 供 更 多 ／ 改 善 地 勤 支 援 設

施  

為 了 在 中 短 期 內 提 升 機 場 的

地 面 處 理 能 力 ， 機 管 局 正 全

力 推 展 中 場 範 圍 發 展 計 劃 ，

增設 2 0 個停機位，期望每年

額外處理 1  0 0 0 萬人次的旅

客 。 當 機 場 的 中 場 範 圍 發 展

完 成 後 ， 在 雙 跑 道 系 統 下 ，

現 有 機 場 範 圍 內 可 供 進 一 步

擴 建 的 空 間 將 會 有 限 。 此

外 ， 由 於 機 場 容 量 的 瓶 頸 是

跑 道 的 飛 機 起 降 容 量 ， 故 此

擴 建 中 場 範 圍 並 不 會 提 升 機

場 的 整 體 處 理 能 力 。 因 此 ，

爲 了 應 付 長 遠 的 航 空 交 通 需

求 ， 實 有 必 要 把 機 場 擴 建 成

爲三跑道系統。  

環境及生態的問題  
B 1 至 B 4 、

B 7 至 B 1 7  
見 文 件 第 4 . 3 ( e ) 至
( i ) 段。  

見文件第 6 . 1 5 及 6 . 1 6 段。對申述

人所提出的個別環境／生態關注，回

應如下：  

( 1 )  對中華白海豚的生活環境、自然

環境、海洋生態和漁業資源的影

響  

環保署署長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署

長 ( 下稱「漁護署署長」 ) 表示，

三跑道系統的環評報告已處理與

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相關的擬議

填海工程對海洋生態和漁業的影

響，包括對中華白海豚的生活環

R 5 、 R 4 8 、

R 3 8 5 至

R 3 9 1 、

R 5 1 0 、

R 3 3 4 3 、

R 3 3 5 0 、

R 3 3 5 4 、

R 3 6 4 8 、

R 3 6 4 9 、

R 3 6 5 3 、

R 3 7 2 1 、

R 3 7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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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7 7 8 、

R 3 7 8 1 、

R 3 7 8 8 、

R 3 7 9 2 、

R 3 7 9 6 、

R 3 7 9 9 、

R 3 8 0 3 至

R 3 8 0 5 、

R 3 9 7 8 、

R 1 2 0 2 0 、

R 1 2 0 6 7 至

R 1 2 0 6 9 、

R 1 2 0 7 3 、

R 1 2 0 8 1 、

R 1 2 0 8 3 、

R 1 2 0 8 5 及

R 1 2 2 0 5  

境 ( 生境 ) 的影響，並提出了具體

的的緩解措施，以符合三跑道系

統的環評研究概要及根據環評條

例 發 出 的 技 術 備 忘 錄 ( 下 稱 「 環

評 條 例 技 術 備 忘 錄 」 ) 的 要 求 。

根據三跑道系統的環評報告，機

場擴建部分的覆蓋範圍已盡量縮

小。另外，環評報告亦建議闢設

海岸公園作為補償措施，為海洋

生態提供一個受保護的生境。  

( 2 )  闢設擬議海岸公園的成效及被指

為「先破壞，後補償」的做法  

a .  環 保 署 署 長 及 漁 護 署 署 長 表

示 ， 環 評 報 告 建 議 闢 設 面 積

約 2  4 0 0 公頃的海岸公園 ( 比
擬議填海面積大近四倍 )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是 一 項 主 要 的

緩 解 措 施 ， 日 後 將 會 連 接 機

場航道進場範圍 4。該公園北

接 沙 洲 和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

東 接 已 承 諾 闢 設 的 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園 ， 組 成 一 個 面 積 約

5  2 0 0 公 頃 的 龐 大 而 連 綿 不

斷 的 海 洋 保 護 區 。 由 此 而 所

帶 來 的 協 同 效 應 ， 長 遠 對 保

育 中 華 白 海 豚 的 生 活 環 境 會

有 莫 大 幫 助 。 此 外 ， 闢 設 海

岸 公 園 後 ， 會 規 定 所 有 在 該

公 園 範 圍 內 航 行 的 船 隻 ， 其

速度不得超逾 1 0 節，以盡量

減 低 海 上 交 通 對 擬 議 海 岸 公

4  機場航道進場範圍是在機場島一帶劃出的一個範圍，作用是保障航空安全。在該範圍內航

行的船 隻的速度受到管制， 以確保航空訊號傳送 時不受船隻干擾，以 及飛機航道暢通 無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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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的干擾。  

b .  為 補 償 因 進 行 與 三 跑 道 系 統

工 程 計 劃 相 關 的 擬 議 土 地 平

整 工 程 而 失 去 的 生 境 ， 環 評

報 告 列 出 三 跑 道 系 統 工 程 計

劃 在 施 工 和 運 作 階 段 所 需 採

取 的 緩 解 措 施 ， 依 次 為 避 免

影 響 、 抑 減 影 響 及 作 出 彌

償 。 環 保 署 署 長 及 漁 護 署 署

長 表 示 曾 研 究 提 前 劃 設 該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可 能 性 ， 但 環

評 報 告 的 結 論 是 ， 在 三 跑 道

系 統 工 程 正 在 進 行 時 劃 定 擬

設 的 新 海 岸 公 園 範 圍 並 不 切

實可行。  

( 3 )  噪音及空氣污染  

a .  環 保 署 署 長 表 示 ， 環 評 報 告

有 交 代 飛 機 噪 音 及 其 他 如 空

氣 質 素 等 環 境 問 題 的 評 估 ，

以 符 合 環 評 條 例 技 術 備 忘 錄

及 研 究 概 要 訂 明 的 相 關 要

求 。 環 評 報 告 提 出 了 適 當 的

消 減 噪 音 措 施 ， 建 議 加 入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設 計 中 ， 以 及 在

日 後 三 跑 道 系 統 運 作 時 實

施 。 根 據 三 跑 道 系 統 環 評 報

告 ， 飛 機 噪 音 評 估 範 圍 涵 蓋

全 港 ， 而 評 估 範 圍 內 那 些 被

環 評 條 例 技 術 備 忘 錄 界 定 為

易 受 噪 音 影 響 的 地 方 ， 包 括

馬 灣 、 沙 田 、 深 井 、 沙 螺 灣

和 䃟 頭 ， 都 進 行 了 噪 音 評

估 。 環 保 署 署 長 表 示 ， 環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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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的 結 論 是 ， 實 施 擬 議 的

消 減 噪 音 措 施 後 ， 應 不 會 有

剩 餘 的 飛 機 噪 音 影 響 。 至 於

空 氣 質 素 評 估 的 結 論 是 ， 當

三 跑 道 系 統 運 作 時 ， 所 有 易

受空氣質素影響的地方 ( 包括

東涌 ) ，其空氣質素皆符合空

氣質素指標。  

b .  有 指 三 跑 道 系 統 工 程 計 劃 會

使 碳 排 放 量 和 其 他 污 染 物 增

加 ， 加 劇 溫 室 效 應 。 關 於 這

點 ， 環 保 署 署 長 確 認 環 評 條

例 並 無 規 定 要 進 行 溫 室 氣 體

評 估 。 儘 管 如 此 ， 機 管 局 亦

就 三 跑 道 系 統 計 劃 相 關 的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進 行 全 面 研 究 。

研 究 結 論 是 因 三 跑 道 系 統 運

作 從 航 機 與 非 航 機 航 空 活 動

帶 來 的 額 外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估計為 3 , 6 0 0 萬公噸二

氧 化 碳 當 量 ； 而 以 淨 現 值 計

算，在 5 0 年間產生的額外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總 碳 成 本 ， 估

計約 7 0 億港元。有關的研究

報 告 摘 要 已 上 載 至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三 跑 道 系 統 專 題 網 站 ，

以 供 查 閱 。 有 關 的 碳 成 本 估

算 遠 低 於 三 跑 道 系 統 計 劃 可

帶來超過 4 , 5 0 0 億港元的額

外 經 濟 效 益 。 此 外 ， 航 空 相

關 的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主 要 由 飛

機 的 活 動 所 引 致 ， 機 管 局 可

直 接 管 轄 的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只 佔 極 少 部 分 。 然 而 ， 機 管

局 承 諾 會 採 取 積 極 行 動 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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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其 直 接 管 轄 下 的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包 括 繼 續 與 機 管 局

的 業 務 夥 伴 聯 手 監 察 及 減 少

碳排放。  

( 4 )  對沙洲鷺鳥林和沙螺灣的負面影響  

環保署署長表示，環評報告提出

了緩解措施，以紓減對沙洲鷺鳥

林可能造成的影響。該報告的結

論是，有關措施可有效紓減對沙

洲鷺鳥林可能造成的影響。環保

署署長確定這方面已符合環評研

究概要及環評條例技術備忘錄的

相關規定。關於沙螺灣沙灘海沙

流失的問題，前臨時機場管理局

於一九九二年獲批許可證，可從

龍鼓水道、磨刀洲、東沙洲和西

蒲台挖取海沙，用以進行當時赤

鱲角新機場的填海工程。該許可

證涵蓋的範圍並不包括沙螺灣。

機管局表示，沒有資料顯示沙螺

灣海沙流失與機場的運作有關。  

( 5 )  建議的紓減環境影響措施的成效  

環保署署長和漁護署署長表示，

環評報告已評估三跑道系統及同

期進行的其他工程計劃 5的累積

影 響 ， 包 括 對 中 華 白 海 豚 的 影

響，並提出了適當的緩解措施，

紓減剩餘的累積影響，以符合環

5  環 評 報 告 曾 考 慮 的 「 同 期 進 行 的 工 程 計 劃 」 包 括 ： 青 衣 西 南 部 十 號 貨 櫃 碼 頭 發 展 計

劃 、 香 港 囗 岸 、 香 港 接 線 及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 大 嶼 山 物 流 園 、 欣 澳 的 消 閒 及 娛

樂 樞 紐 、 機 場 東 面 ／ 東 沙 洲 的 新 污 泥 卸 置 設 施 、 葵 青 貨 櫃 港 灣 挖 泥 工 程 及 東 涌 新 市

鎮 擴 展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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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條 例 的 規 定 。 所 有 建 議 的 措

施，例如採用免挖泥的深層水泥

拌合法，皆證明有效。  

( 6 )  關於環評條例程序中披露的資訊

不足  

環保署署長表示，進行環評的程

序有法規訂明，透明度高，過程

中所有主要步驟均在環評條例中

清楚訂明，而項目倡議者所提供

的 全 部 文 件 ( 包 括 工 程 項 目 簡 介

和 環 評 報 告 ) 亦 已 根 據 環 評 條 例

的 規 定 ， 讓 公 眾 查 閱 和 提 出 意

見。  

交通問題  
B 5 及 B 6  見 文 件 第 4 . 3 ( j ) 至

( l ) 段。  
見文件第 6 . 1 7 至 6 . 1 9 段。  

R 3 8 7 、

R 3 9 0 、

R 3 9 1 、

R 4 0 0 、

R 3 3 5 4 、

R 3 6 4 8 、

R 1 2 0 2 0 、

R 1 2 0 7 7 、

R 1 2 0 7 8 、

R 1 2 0 8 3 及

R 1 2 0 8 5  

對土地用途及發展的管制不足／成效不彰  

B 5  見 文 件 第 4 . 3 ( m ) 及
( n ) 段。  

見文件第 6 . 2 0 及 6 . 2 1 段。  
R 3 9 1 、

R 3 9 8 、

R 1 2 0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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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2 0 8 4 及

R 1 2 0 8 5  

違反程序公義  
B 5 至 B 7 及

B 1 7  
見 文 件 第 4 . 3 ( o ) 及
( p ) 段。  

見文件第 6 . 2 2 段。  

R 4 7 、

R 3 8 7 、 R 3 8 9
至 R 3 9 1 、

R 3 9 8  、
R 3 9 9 、

R 3 2 0 1 、

R 3 6 5 3 、

R 3 7 6 9 、

R 3 7 7 5 、

R 4 0 1 9 、

R 4 0 2 0 、

R 1 2 0 6 9 、

R 1 2 0 7 6 、

R 1 2 0 8 2 及

R 1 2 0 8 5  
不恰當的公眾諮詢工作  
B 5 至 B 7 及

B 1 4   
見文件第 4 . 3 ( q )段。  見文件第 6 . 2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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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7 、

R 3 8 9 、

R 3 9 1 、

R 3 9 8 、

R 3 6 5 3 、

R 3 7 2 2 、

R 3 7 6 9 、

R 3 7 7 5 、

R 4 0 1 9 、

R 4 0 2 0 、

R 1 2 0 7 6 、

R 1 2 0 8 2 及

R 1 2 0 8 5   

其他問題── 空域問題尚未解決  
B 1 及 B 3 至

B 1 7  
見 文 件 第 4 . 3 ( r ) 至

( t ) 段。  
見文件第 6 . 2 4 ( a ) 段，詳細的回應如

下：  

  鑑於珠三角地區的航空交通日益

頻繁，國家民航局、香港特區民

航處及澳門民航局三方於二零零

四年組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空

中交通管理規劃與實施專題工作

組」 ( 下稱「三方工作組」 ) ，制

訂措施改善珠三角地區的空域結

構和航空交通管理安排，以優化

空域的使用和加強安全。三方工

作組於二零零七年定出《珠三角

空管方案》 6，清楚訂明在短、中

及長期要達到和付諸實施的優化

目標和措施，以優化珠三角地區

空域的使用，配合區內民航業的

持續發展。在落實《珠三角空管

方案》的過程中，民航處會確保

有關安排符合《基本法》的有關

條文，以及國際民航組織的有關

規定。  

R 4 8 、

R 3 8 5 、

R 3 9 0 、

R 4 0 0 、

R 1 4 7 7 、

R 3 3 4 0 、

R 3 3 4 3 、

R 3 3 5 0 、

R 3 3 5 4 、

R 3 7 2 1 、

R 3 7 6 0 、

R 3 7 6 1 、

R 3 7 6 9 、

R 3 7 7 5 、

R 3 9 7 3 至

R 3 9 7 5 、

R 3 9 7 7 、

6  《 珠 三 角 空 管 方 案 》 中 經 協 定 的 原 則 是 統 一 規 劃 、 統 一 標 準 及 統 一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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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9 8 0 、

R 3 9 8 1 、

R 1 2 0 6 8 、

R 1 2 0 6 9 、

R 1 2 0 7 6 、

R 1 2 0 7 7 、

R 1 2 0 8 1 及

R 1 2 0 8 5  

  在三方工作組的共同努力下，

《珠三角空管方案》中多項航空

交通管理優化措施均得以落實，

其中包括加開珠三角外圍航道、

增設空管移交點和調整珠海空域

結構等，使珠三角地區的航班運

作和航空交通管理效率都有所提

升。  
  對於有申述人指出有關「空牆」

限制的問題，其實是其對毗連空

域的航空交通管理安排有所誤解

之故。申述人所指的其實是空管

管轄區之間的「空管移交

點」 7。此安排是依照一般的民

航安排，目的是把在毗連空域航

行的飛機分隔開，防止飛機相

阻，確保所有飛機安全航行。其

他航空交通量高的機場也有此安

排，實與跑道容量無關。跑道容

量乃取決於接續使用跑道的飛機

彼此起降相隔的時間和空間距

離，以及機場附近一帶的地形。  

 
其他問題── 成本效益及財政可行性  
B 3 及 B 7 至

B 1 6  
見 文 件 第 4 . 3 ( u ) 至
( w ) 段。  

見文件第 6 . 2 4 ( b ) 段。詳細的回應如

下：  

( 1 )  融資安排  

機管局估計三跑道系統工程計

劃的造價約為 1 , 4 1 5 億港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機

管局作為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

的倡議者，為這項計劃擬定了

融資安排。根據有關安排，機

管局會透過運用內部資金、向

外借貸及向用者收費 ( 包括調整

對航空公司的機場收費及向離

R 4 7 、 R 4 8 、

R 5 4 、

R 3 8 5 、

R 5 1 0 、

R 3 3 4 0 、

R 3 3 4 3 、

R 3 3 5 0 、

R 3 6 4 8 至

R 3 6 5 0 、

R 3 6 5 2 、

7  這 裏 是 指 香 港 與 內 地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單 位 之 間 的 安 排 ， 訂 明 往 來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飛 機

須 於 某 一 位 置 和 最 低 高 度 ( 1 5  7 0 0 呎 ) ， 才 可 在 兩 地 的 交 通 管 制 單 位 之 間 移 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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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6 5 3 、

R 3 7 2 2 、

R 3 7 7 8 、

R 3 7 8 0 、

R 3 7 8 2 、

R 3 7 8 4 、

R 3 7 8 5 、

R 3 7 8 8 、

R 3 7 9 2 、

R 3 7 9 4 、

R 3 7 9 5 、

R 3 7 9 7 、

R 3 8 0 0 、

R 3 8 0 3 、

R 3 8 0 4 、

R 3 8 0 6 、

R 3 9 7 6 、

R 3 9 7 8 、

R 3 9 7 9 、

R 3 9 8 1 、

R 1 2 0 1 4 、

R 1 2 0 6 7 、

R 1 2 0 6 8 、

R 1 2 0 8 1 、

R 1 2 0 8 2 及

R 1 2 0 8 5  

境的本地和海外旅客徵收機場

建設費 ) 進行融資。在此安排

下，政府無須注資或為貸款提

供擔保。由於機管局建議的融

資安排並不涉及稅收或公共開

支，所以《基本法》第七十三

條的規定並不適用。無論如

何，機管局會盡力管理工程計

劃的實施，並把成本控制在協

定的預算內，並設法按照計劃

提高收入。若工程出現超支，

政府將期望機管局採用一切可

行及合理方法，盡量增加借

貸。由於機管局的收入一向穩

健，加上機場的未來航空交通

需求穩步增長亦預計會令機管

局的收入在未來繼續增長，政

府認為機管局自行為這項工程

計劃融資的建議整體上合理和

切實可行。  
 

( 2 )  內部回報率  

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的內部回報

率與機管局預計未來的收入有直

接關係。三跑道系統計劃作為單

一項獨立工程，其內部回報率並

未量度三跑道系統計劃對香港所

帶來的整體利益。機管局已因應

政府及公眾的意見，重新檢視其

擬議的機場建設費的收費水平及

融資安排建議。根據機管局最新

的融資安排及收費建議，三跑道

系統工程計劃的內部回報率約為

8 % 。  

( 3 )  經濟收益  

香港國際機場為香港帶來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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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價值。 2 0 1 2 年，機場所帶

來的直接、間接及連帶經濟貢獻

達到 9 4 0 億港元，佔本地生產

總值 4 . 6 % 。機場亦支持本港四

大經濟支柱產業－金融服務、貿

易、及物流、旅遊、以及工商業

支援及專業服務－這些產業合共

佔 2 0 1 3 年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5 8 % 。  

作為《 2 0 3 0 規劃大綱》的一部

分，機管局已委託顧問研究三跑

道系統的經濟影響。一份最新的

研究已在 2 0 1 4 / 1 5 年進行，市

民可在機管局網頁參閱其最終報

告。  

根據機管局對 2 0 1 2 至 2 0 6 1 年

的 5 0 年間的預測，與目前雙跑

道系統比較，三跑道系統額外帶

來 的 經 濟 利 益 為 4 , 5 5 0  億 元

（按 2 0 1 2  年價格計算），長遠

來 說 ， 對 香 港 經 濟 有 極 大 的 貢

獻。  

在就業機會方面，預計三跑道系

統並會帶來約 1 2 3  0 0 0  個直接

職位及 1 6 5  0 0 0  個間接或連帶

職位，遠高於雙跑道系統帶來的

8 9  0 0 0  個直接職位及 1 1 9  0 0 0  
個間接或連帶職位。  

( 4 )  社會成本  

至於要求當局提供有關三跑道系

統工程計劃的社會成本資料，有

關人士應注意，社會回報成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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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計算成本和效益，評估一項

工程計劃對社會、經濟及環境的

影響的方法，當中涉及量化持份

者 對 有 關 計 劃 的 主 觀 判 斷 ／ 觀

感。機管局認為，由於沒有劃一

的評估標準，大部分已發展國家

如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及

澳洲，也沒有法例規定須進行這

方面的評估。  

( 5 )  人手短缺  

a .  機 場 現 有 的 6 5  0 0 0 名 員 工

中，有 1 2 % 擔任體力勞動或

低 技 術 的 職 位 。 如 發 展 三 跑

道 系 統 ， 施 工 期 間 會 創 造

1 3 9  0 0 0 人 工 作 年 ( 包 括 直

接 、 間 接 及 連 帶 職 位 )  。 而

到 了 二 零 三 零 年 三 跑 道 系 統

全 面 運 作 後 ， 亦 會 創 造

1 2 3  0 0 0 個 直 接 職 位 及

1 6 5  0 0 0 個 間 接 ／ 連 帶 職

位。  

b .  關 於 人 力 資 源 的 問 題 ， 據 運

房 局 表 示 ， 機 管 局 正 根 據 三

跑 道 系 統 發 展 計 劃 的 進 程 及

相 關 的 施 工 時 間 表 ， 檢 討 預

計 所 需 的 建 築 工 人 數 目 ， 以

確 保 能 適 時 提 供 人 手 ， 應 付

日 後 三 跑 道 系 統 施 工 時 的 需

求 。 另 外 ， 政 府 認 同 要 加 強

和 擴 充 機 場 服 務 ， 除 了 要 提

供 設 施 外 ， 提 供 人 手 也 同 樣

重 要 。 機 場 和 航 空 相 關 的 行

業 都 需 要 大 量 人 手 ， 包 括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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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工 程 師 、 機 艙 服 務 員 、 飛

機 維 修 員 、 航 空 交 通 控 制

員 、 行 李 處 理 大 堂 工 作 人

員 、 餐 飲 及 機 場 服 務 員 。 有

見 及 此 ， 政 府 非 常 重 視 航 空

業 人 員 的 培 訓 ， 並 提 出 了 多

項 措 施 支 援 航 空 業 人 員 的 培

訓 和 發 展 ， 包 括 在 二 零 一 四

年成立 1 億港元的「海運及

空 運 人 才 培 訓 基 金 」 ， 以 及

建議設立民航訓練學院。  

 

其他問題── 向受影響的村民作出補償  

B 2  見 文 件 第 4 . 3 ( x )
段。  

見文件第 6 . 2 1 ( c ) 及 ( d ) 段。  

其他反對的申述 ( 没有特殊理由 / 建議 )  

R 3 7 7 9 、  
R 1 2 0 6 6  及
R 1 2 0 8 8  至
R 1 2 0 9 2  
 

反 對 草 圖 ／ 反 對 三

跑道系統工程計劃  
備悉。  

 

 

附件 I V 的附 錄－各組申述 的索引  

組別  申述編號  
A  R 1 至 R 4  

B 1  R 6 至 R 1 5 、 R 3 9 6 9 至 R 3 9 7 2 、 R 1 2 1 5 0  

B 2  R 1 6 至 R 4 6  

B 3  R 4 9 至 R 5 3  

B 4  R 5 4 至 R 3 8 4 、 R 1 2 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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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R 3 9 2 至 R 3 9 7  

B 6  R 3 9 9 、 R 4 0 1 至 R 5 0 9 、 R 3 7 7 0 、 R 1 2 0 7 0 、

R 1 2 0 7 1 、 R 1 2 0 7 4 、 R 1 2 0 7 5 、 R 1 2 0 8 0 、 R 1 2 0 8 6 、

R 1 2 0 8 7  
B 7  R 5 1 1 、 R 1 0 6 7 至 R 1 4 7 6 、 R 3 3 1 5 至 R 3 3 1 9 、

R 3 3 3 1 至 R 3 3 3 9 、 R 3 3 4 1 、 R 3 3 4 2 、 R 3 3 4 4 至

R 3 3 4 8 、 R 3 3 5 1 至 R 3 3 5 3 、 R 3 3 5 5 至 R 3 3 5 9 、

R 1 2 1 7 6  
B 8  R 5 1 2 、 R 3 3 4 9 、 R 3 7 8 9 至 R 3 7 9 1 、 R 3 7 9 8 、

R 1 2 0 1 4 至 R 1 2 0 1 9 、 R 1 2 0 7 9  

B 9  R 5 1 3 、 R 1 4 7 8 至 R 2 5 3 8 、 R 3 7 8 3 、 R 3 7 8 6 、

R 3 7 8 7 、 R 3 7 9 3 、 R 4 0 2 9 至 R 4 4 7 4 、 R 1 2 1 5 3 、

R 1 2 1 5 4 、 R 1 2 1 7 7 、 R 1 2 1 8 0 、 R 1 2 1 9 2 、 R 1 2 1 9 3 、

R 1 2 1 9 5 、 R 1 2 1 9 6 、 R 1 2 1 9 9 、 R 1 2 2 0 0 、 R 1 2 2 0 6 、

R 1 2 2 0 7 、 R 1 2 2 0 9 至 R 1 2 2 1 3 、 R 1 2 2 1 8  

B 1 0  R 5 1 4 、 R 5 1 5 、 R 1 1 9 6 4 至 R 1 2 0 1 3  

B 1 1  R 4 4 7 5 至 R 1 1 9 6 3  

B 1 2  R 5 1 6 至 R 5 4 3 、 R 2 5 3 9 至 R 2 5 4 2 、 R 3 2 8 5 、

R 3 2 8 6 、 R 3 3 6 0 至 R 3 3 6 6 、 R 3 7 7 6 、 R 3 8 0 7 、

R 3 8 0 8 、 R 3 9 1 8 至 R 3 9 6 8 、 R 1 2 1 9 0  

B 1 3  R 2 5 6 7 至 R 2 6 3 1 、 R 2 6 3 9 至 R 2 8 6 8 、 R 3 4 2 5 至

R 3 4 9 5 、 R 3 5 2 3 至 R 3 5 4 9 、 R 3 5 5 5 至 R 3 5 6 8 、

R 3 6 5 1 、 R 3 6 6 0 至 R 3 6 9 3 、 R 3 7 5 9 、 R 3 7 6 3 、

R 3 7 7 7 、 R 3 8 8 2 至 R 3 9 1 7 、 R 3 9 9 6 至 R 4 0 0 0 、

R 4 0 1 3 至 R 4 0 1 8 、 R 1 2 1 4 0 至 R 1 2 1 4 5 、 R 1 2 1 5 8 至

R 1 2 1 6 1 、 R 1 2 1 7 8 至 R 1 2 1 7 9 、 R 1 2 2 1 6  

B 1 4  R 3 0 1 5 至 R 3 2 8 4 、 R 3 3 7 1 至 R 3 4 2 4 、 R 3 7 2 3 至

R 3 7 5 0 、 R 3 7 7 1 至 R 3 7 7 3 、 R 3 8 1 6 至 R 3 8 8 1 、

R 3 9 8 2 至 R 3 9 9 5 、 R 4 0 2 1 至 R 4 0 2 6 、 R 1 2 0 9 4 至

R 1 2 1 0 7 、 R 1 2 1 5 5 至 R 1 2 1 5 7 、 R 1 2 1 8 8 、

R 1 2 1 8 9 、 R 1 2 1 9 1 、 R 1 2 2 0 4 、 R 1 2 2 0 8 、 R 1 2 2 1 4 、

R 1 2 2 1 7  
B 1 5  R 5 4 4 至 R 1 0 6 6 、 R 2 6 3 2 至 R 2 6 3 8 、 R 2 8 6 9 至

R 3 0 1 4 、 R 3 2 8 7 至 R 3 3 1 4 、 R 3 3 2 0 至 R 3 3 3 0 、

R 3 4 9 6 至 R 3 5 2 2 、 R 3 5 5 0 至 R 3 5 5 4 、 R 3 5 6 9 至

R 3 6 4 7 、 R 3 6 9 4 至 R 3 7 2 0 、 R 3 7 5 1 至 R 3 7 5 8 、

R 3 7 6 4 至 R 3 7 6 8 、 R 3 7 7 4 、 R 3 8 0 1 、 R 3 8 0 2 、

I V - 1 9  



組別  申述編號  
R 4 0 0 1 至 R 4 0 1 2 、 R 4 0 2 8 、 R 1 2 1 0 8 至 R 1 2 1 3 9 、

R 1 2 1 4 6 至 R 1 2 1 4 9 、 R 1 2 1 6 2 至 R 1 2 1 7 5 、 R 1 2 1 8 1
至 R 1 2 1 8 7 、 R 1 2 1 9 7 、 R 1 2 1 9 8 、 R 1 2 2 0 1 至

R 1 2 2 0 3 、 R 1 2 2 1 5 、 R 1 2 2 1 9 、 R 1 2 2 2 0  

B 1 6  R 2 5 4 3 至 R 2 5 6 6 、 R 3 3 6 7 至 R 3 3 7 0 、 R 3 6 5 4 至

R 3 6 5 9 、 R 3 7 6 2 、 R 3 8 0 9 至 R 3 8 1 5 、 R 1 2 0 9 3  

B 1 7  R 1 2 0 2 1 至 R 1 2 0 6 5 、 R 1 2 1 9 4  

 

I V - 2 0  



《赤鱲角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 I - C L K / 1 3 》  
意見的摘 要及規劃署的回應  

意見編號  
( R / S / I - C L K / 1 3 - )  

相關的申述  意見的摘要  規劃署的回應  

C 1    對 R 1 至 R 1 2 2 2 0
作出回應  

( a )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 下稱「城規

會 」 ) 文 件 第 1 0 0 5 6 號 ( 下 稱

「文件」 )第 5 . 2 段。  

備悉。  

C 2    支 持 R 1 、 R 2 及

R 4  

  反對 R 3 8 7、R 3 8 9
及 R 3 9 0  

( a )  現有的雙跑道系統的容量即將

飽和，因此有迫切需要發展三

跑道系統。擴建機場是唯一可

以應付香港中長期航空服務需

求的辦法。  

( b )  三跑道系統會成為香港經濟的

推動力，有助維持機場的競爭

力及增長，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航空樞紐的地位。  

( c )  發展三跑道系統可釋放大嶼山

龐大的潛力和發揮協同作用，

有助建立一個新旅遊樞紐。  

( d )  未能落實三跑道系統，對工作

安全、航空公司的表現和服務

效率，以至香港航空業整體發

備悉。  

C 3    支持 R 1 至 R 4  

C 4 至 C 5    支持 R 1  

C 6 至 C 1 2 3    不是與任何個別申

述有關  

附
件

V
 

V - 1  



意見編號  
( R / S / I - C L K / 1 3 - )  

相關的申述  意見的摘要  規劃署的回應  

展都有負面影響。  

( e )  機管局如能運用最新的科技，

並有效地落實所建議的緩解措

施，以及進行緊密的監察，應

可以令環境所受到的影響減至

最少。  

( f )  一些提意見人同意機管局現時

提出的「共同承擔」融資方案

(只是 C 7、C 1 7 及 C 1 8 )。  

C 1 2 4 至 C 1 2 7    不是與任何個別申

述有關  
( a )  支持發展機場三跑道系統，但

沒有提出具體理由。  
備悉。  

C 1 2 8 至 C 1 6 0 、

C 2 2 1 至 C 2 2 3  
  反對 R 1 至 R 4  

  支 持 R 5 至

R 1 2 2 2 0 ( 只 是

C 1 2 8 至 C 1 4 6 及

C 1 4 9 至 C 1 5 6 )  

( a )  R 1 至 R 4 表示支持的論點並無

充分理據，只是基於不合理的

假設及機管局有欠詳盡的資料

( 如航空交通影響 評估 ) ，根本

不能成立，因此城規會不應理

會。  

( b )  R 3 表示支持的意見指擬設的海

岸公園會保護海洋生物，是基

於對環評報告的誤解，該報告

( a )  見文件第 6 . 7 至 6 . 1 2 段。  

( b )  見文件第 6 . 1 5 至 6 . 1 6 段及附件

I V 關於「環境及生態問題」的回

應 ( 1 )及 ( 2 )。  

( c )  見文件第 6 . 7 至 6 . 2 4 ( d )段及附件

I V 對 「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 的 回

應。  

V - 2  



意見編號  
( R / S / I - C L K / 1 3 - )  

相關的申述  意見的摘要  規劃署的回應  

其實已被環境專家質疑。  

( c )  城規會應認真考慮 R 3 9 2 就三

跑道系統的成本效益及設計容

量所提出的質疑，亦應詳細 考

慮 R 5 至 R 1 2 2 2 0 所指三跑道系

統帶來的廣泛負面影響，特別

是 R 4 0 0 提出的安全問題。  

( d )  選取三跑道系統方案的過程欠

缺透明度，令人質疑這未必是

解決跑道容量限制問題的最可

行方案 (只是 C 1 4 7 及 C 1 4 8、
C 1 5 7 至 C 1 6 0 、 C 2 2 1 至

C 2 2 3 )。  
 

( d )  見文件第 6 . 7 至 6 . 1 4 段及附件

I V 關 於 「 興 建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需

要／現有雙跑道系統的效率和容

量」的回應 ( 2 )。  

C 1 6 1    反對 R 1 至 R 4  

  就 R 3 及 R 4 0 0 提

出意見  

( a )  表示支持的申述 ( R 1 至 R 4 ) 不
能成立，因為根據 R 3 9 2 及其

他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提 出 的 理

據，令人質疑三跑道系統是否

可以達到機管局聲稱的設計容

量。  

( b )  R 3 的論點是基於對擴建機場的

目的之錯誤假設，以為興建 機

場三跑道系統，再加上進行 東

( a )  見文件第 6 . 7 至 6 . 2 4 ( d )段及附件

I V 對 「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 的 回

應。  

( b )  文件第 6 . 7 至 6 . 1 2 段已闡述興建

三跑道系統的需要。進行三跑道

系統工程計劃的好處之一，是可

以在珠三角地區建立旅遊樞紐。  

C 1 6 2    就 R 3 及 R 3 9 2 提

出意見  
C 1 6 3 至 C 1 8 1 、

C 1 8 3 、 C 1 8 4 及

  就 R 3 、 R 3 9 2 及

V - 3  



意見編號  
( R / S / I - C L K / 1 3 - )  

相關的申述  意見的摘要  規劃署的回應  

C 1 8 8  R 4 0 0 提出意見  涌新巿鎮擴展計劃，是為了在

珠三角地區建立新旅遊樞紐 ，

但其實《機場管理局條例》 訂

明，發展機場的首要目的是維

持香港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中

心的地位。  

( c )  城 規 會 亦 應 詳 盡 考 慮 R 5 至

R 1 2 2 2 0 所指三跑道系統帶來的

廣 泛 負 面 影 響 ， 特 別 是 R 4 0 0
提出的安全問題 ( 只是 C 1 6 1 、

C 1 6 3 至 C 1 8 1、C 1 8 3、C 1 8 4
及 C 1 8 8 )。  

( c )  見文件第 6 . 7 至 6 . 2 4 ( d )段及附件

I V 對 「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 的 回

應。  

C 1 8 5    就 R 3 提出意見  ( a )  R 3 的論點是基於對擴建機場的

目的之錯誤假設，以為興建 機

場三跑道系統，再加上進行東

涌新巿鎮擴展計劃，是為了在

珠三角地區建立新旅遊樞紐 ，

但其實《機場管理局條例》訂

明，發展機場的主要目的是維

持香港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中

心的地位。  

( b )  當局未有提供足夠資料／技術

評估數據，證明三跑道系統是

( a )  文件第 6 . 7 至 6 . 1 2 段已闡述興建

三跑道系統的需要。進行三跑道

系統發展計劃的好處之一，是可

以在珠三角地區建立旅遊樞紐。  

( b )  見文件第 6 . 7 至 6 . 1 4 段及附件

I V 關 於 「 興 建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需

要／雙跑道系統的效率和容量」

的回應 ( 2 )。  

( c )  見文件的附件 I V 關於「環境及生

C 1 8 6 、 C 1 8 7 及

R 1 8 9  
  就 R 3 及 R 4 0 0 提

出意見  

V - 4  



意見編號  
( R / S / I - C L K / 1 3 - )  

相關的申述  意見的摘要  規劃署的回應  

擴建機場的最可行方案。選取

三跑道系統方案的過程欠缺透

明度。  
 

( c )  當局應針對三跑道系統發展計

劃對區內環境／居民所造成的

各種滋擾和污染，作出適當的

回應，並提出合適的緩解措施

(只是 C 1 8 5 )。  

( d )  城 規 會 亦 應 詳 細 考 慮 R 5 至

R 1 2 2 2 0 所指三跑道系統帶來的

廣 泛 不 良 影 響 ， 特 別 是 R 4 0 0
提出的安全問題 ( 只是 C 1 8 6 、

C 1 8 7 及 R 1 8 9 )。  

態的問題」的回應。  

( d )  見文件第 6 . 7 至 6 . 2 4 ( d )段及附件

I V 對 「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 的 回

應。  

C 1 9 0 至 C 2 1 9 及

C 2 2 4 至 C 2 2 7  
  支 持 R 5 至

R 1 2 2 2 0  
( a )  三跑道系統工程計劃欠缺公開

透明的公眾諮詢程序。在公眾

未有共識的情況下進行有關填

海工程及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

的法定程序，做法有違程序公

義。  

( b )  倘空域問題不能解決，三跑道

系統所發揮的效用成疑。  

( a )  見文件第 6 . 2 2 及 6 . 2 3 段。  

( b )  見文件第 6 . 2 4 ( a )段及附件 I V 關

於「其他問題 — 空域問題尚未解

決」的回應。  

( c )  見文件第 6 . 2 4 ( b )段及附件 I V 關

於「其他問題 — 成本效益及財政

C 2 3 0 至 C 3 4 6    不是與任何個別申

述有關  

V - 5  



意見編號  
( R / S / I - C L K / 1 3 - )  

相關的申述  意見的摘要  規劃署的回應  

( c )  建築費用高昂，可能有超支風

險。發展三跑道系統的開支可

用於其他有利於市民的政策方

面。  
 

( d )  當局未有全面探討提升雙跑道

系統運作效率的各個方案是否

可行。   

( e )  興建三跑道系統涉及大規模填

海工程，會摧毀中華白海豚生

活的海洋環境。此外，在三跑

道系統落成後才闢設海岸公園

的建議，等同「先破壞，後補

償」，是不可接受的。  

( f )  機場運作時產生噪音，亦污染

空氣，對區內居民造成不可接

受的影響。  
 

可行性」的回應。  

( d )  見文件的附件 I V 關於「興建三跑

道系統的需要／現有雙跑道系統

的效率和容量」的回應 ( 2 )。  
 

( e )  見文件第 6 . 1 5 及 6 . 1 6 段及附件

I V 關於「環境及生態的問題」的

回應 ( 1 )及 ( 2 )。  

( f )  見文件第 6 . 1 5 及 6 . 1 6 段及附件

I V 關於「環境及生態的問題」的

回應 ( 3 )。  

C 2 2 0    反對 R 1 至 R 4  

  支 持 R 4 7 至

R 1 2 2 2 0  

( a )  若空域問題未能解決，三跑道

系統所發揮的效用成疑。  

( b )  三跑道系統的環評報告及環境

許可證正面對法律挑戰，政府

( a )  見文件第 6 . 2 4 ( a )段及附件 I V 關

於「對其他問題 — 空域問題尚未

解決」的回應。  

( b )  見文件第 6 . 2 2 段。  

V - 6  



意見編號  
( R / S / I - C L K / 1 3 - )  

相關的申述  意見的摘要  規劃署的回應  

不應進行有關的法定程序。  

C 2 2 8    支持 R 3 8 6、R 3 8 9
及  R 3 9 7  

( a )  其中一項主要的緩解措施，即

建議在大嶼山西南面及索罟群

島闢設海岸公園，由於區內人

士反對，根本不能落實。  
 

( b )  北大嶼山對出水域有數項建築

工程計劃陸續進行，所造成的

累 積 影 響 ， 會 令 海 洋 生 境 惡

化，對中華白海豚造成負面影

響。  

( a )  見文件第 6 . 1 5 及 6 . 1 6 段及附件

I V 關於「環境及生態的問題」的

回應 ( 3 )。  
 

( b )  見文件第 6 . 1 5 及 6 . 1 6 段及附件

I V 關於「環境及生態的問題」的

回應 ( 3 )。  

C 2 2 9    就 R 3 9 9 至 R 5 0 8
提出意見  

( a )  反對三跑道系統。  

( b )  當局未有公開三跑道系統的交

通影響評估的詳細資料，亦沒

有就三跑道系統進行海上交通

影響評估和水文影響評估。  

( c )  當局未有按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的規定提供三跑道系統的航空

交通影響評估及其他相關評估

資料。  

( a )  備悉。見下文的回應。  

( b )  見文件第 6 . 1 7 及  6 . 1 8 段。  

( c )  見文件第 6 . 1 9 段。  

V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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